
 

宁波市科学技术局 
甬科资笺〔2022〕44 号 

关于发布 2022年度宁波市重点研发计划 

暨“揭榜挂帅”第一批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

各区（县、市）科技局、开发区（园区）科技管理部门，各高等

院校、科研院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，

持续致力攻克一批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，不断形成我市产业高质

量发展新动能，结合科技创新“十四五”规划部署，经研究，决

定发布 2022 年度宁波市重点研发计划暨“揭榜挂帅”第一批项

目申报指南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计划 

（一）专项方向 

本批共发布数字创新专项、新材料专项、高性能电机与高端

数控机床专项、机器人与高端装备专项、关键核心基础件专项、

海洋技术专项、双碳科技专项、生命健康专项、现代农业专项、

现代服务业专项等 10 个方向、共计 187 个项目指南。 

（二）项目类型 

本批项目申报指南分为“前沿引领技术攻关”和“产业链关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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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技术攻关”两大类。 

1．前沿引领技术攻关项目。面向行业科技前沿，聚焦战略

必争领域，通过前瞻研究，实现相应的技术储备，有望催生一批

新兴产业或未来产业的项目。 

2．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。项目产业化目标明确，

3—5 年内有重大技术突破，可扩大经济产出，具备示范意义，带

动经济社会效益提升的项目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申报单位 

1．在我市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、高等院校、

科研院所及其他具备研发或科技服务能力的单位。 

2．具备实施项目的研发场地条件，具有完成项目所必需的

人才条件和研发基础，有健全的科研管理、财务管理和知识产权

管理等制度。 

3．申报单位为企业的，须在我市注册成立满一年以上（截

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），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有效期内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、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、

市级及以上农业龙头企业。 

（2）2021 年度企业研发费用超过 500 万元，或 2021 年度

企业研发费用超过 300 万元且研发费用占管理费用比例不低于

30%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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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申报单位为企业的，2021 年度已纳入研究与试验发展

（R&D）经费的统计范围；其中对于 2021年度研发投入低于 1000

万元的，牵头承担的市级科技计划在研项目应不满 2 项；对于研

发投入达到 1000 万元的，牵头承担的市科技计划在研项目应不

满 3 项。市科技计划在研项目包括市“3315”高端创新创业人才

计划项目、甬江引才工程双创人才项目。 

5．不存在承担的市科技计划项目到期（截至 2022 年 4 月 30

日）未提交验收的情况。 

6．自 2021 年 1 月 1 日以来，未发生重大安全、重大质量事

故和严重环境违法行为，且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 

（二）项目前 3 位负责人 

1．项目第 1 位负责人在相关技术领域有较高的学术地位或

技术优势，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，有完成项目所需要的组织管

理协调能力。 

2．项目前 3 位负责人应与项目承担单位（含合作单位）签

订劳动合同，且劳动合同期限（包括续签）覆盖项目执行期。 

3．项目前 3 位负责人已承担的市科技计划项目在研项目均

不足 2 项（包括市“3315”高端创新创业人才计划项目、甬江引才

工程双创人才项目）。项目负责人中途退出原在研市科技计划项

目的，在原项目未提交验收申请前，不得作为本批申报项目的前

3 位负责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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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基本要求 

（一）项目内容应符合专项方向、涵盖申报指南所列的研究

内容和考核指标；根据研发投入实际需求，进行预算编制和预算

说明，实事求是提出项目经费资助申请；项目执行期一般为 2—

3 年。 

（二）项目内容真实可信，不得夸大自身实力以及经济和技

术指标；申报单位须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并提供相关承诺

说明。 

（三）项目申报单位、合作单位以及项目团队成员诚信状况

良好，在市级财政专项资金审计、检查过程中无重大违规行为，

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失

信记录。 

（四）对于同一指南方向，同一申报单位只能申报 1 项。 

（五）申报单位为企业的，同一申报单位只能申报 1 项。 

（六）申报单位为企业的，项目研发费用预算编制时，不得

从财政补助资金中列支间接费用。 

（七）参与本批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，不得申报参与编制的

专项指南中的所有项目，也不得列入项目团队成员名单。 

（八）鼓励申报单位先行投入项目研发经费，项目申报前已

实际发生的项目研发投入，可以追溯确认为自筹资金并计入项目

总预算，追溯期最长为申报前的 12 个月，即可追溯至 2021 年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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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30 日。 

（九）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有明确应用导向的项目，须

由企业牵头申报，鼓励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以产学研合作形式与

企业开展联合申报，项目具体申报要求详见各专项申报指南（附

件）。 

四、工作流程 

（一）网上填报。申报单位通过登录“宁波市科技管理信息

系统”，选择“科技创新 2025 重大专项”栏目进行填报，并按

要求上传 PDF 格式的附件材料。申报系统开放时间为 5 月 5 日

9:00 至 5 月 20 日 17:30。 

（二）在线初审。归口管理单位负责对申报材料真实性、完

整性等情况进行审核，于 5 月 25 日 12:00 前通过“宁波市科技

管理信息系统”逐项确认推荐项目，并将加盖归口管理单位公章

的推荐函扫描后，发送电子邮件或由浙政钉提交我局。纸质材料

由申报单位自行留存备查，无需提交。 

（三）形式审查。市科技局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、有效性进

行审核，对符合申报通知要求的予以受理，对不符合申报通知要

求的作退回处理。 

（四）专家评审。市科技局组织专家进行书面评审、答辩评

审和实地抽查，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和全市产业经济发展目标，研

究确定拟立项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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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社会公示。经向社会公示 7 天无异议后予以发文立项。 

（六）签订合同。申报单位根据立项文件明确的财政补助金

额，与市科技局、归口管理单位签订三方合同任务书。 

五、政策支持 

（一）支持方式 

对于企业牵头承担的项目，要求企业投入相应的自筹经费

（详见各专项指南）；对于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牵头

承担的前沿引领技术攻关项目，鼓励自筹经费投入，但不作具体

比例要求；项目财政补助资金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和经费使用情况

分批拨付。 

（二）支持强度 

1．对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，财政资助总额不超过

500 万元；对前沿引领技术攻关项目，财政资助总额不超过 100

万元。 

2．原则上对同一指南方向的项目仅支持 1 项，如专家评审

意见相近且评价优良，在项目技术路线明显区别的情形下，可视

情支持多项。 

（三）其他事项 

1．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，如立项补助经费低于申请经费的，

原则上不降低项目总预算，经费不足部分由企业自筹解决。 

2．2021 年度纳入研究与试验发展（R&D）经费统计范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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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名称及其研发投入金额，以市统计局核准为准。 

六、联系方式 

（一）网络技术咨询 

电话：87811024 

（二）专项指南咨询 

1．联系人：高新处  廖微微  联系电话：89187097 

负责专项范围：数字创新专项、先进材料专项、高性能电机

与高端数控机床专项、机器人与高端装备专项、关键核心基础件

专项、海洋技术专项 

2．联系人：农社处  夏可宏  联系电话：89186830 

负责专项范围：双碳科技专项、生命健康专项、现代农业专

项、现代服务业专项 

（三）推荐函受理 

联系人：资诚处  龚靓  联系电话：89292201 

E-mail：gongjing29@qq.com 

 

附件：1．数字创新专项申报指南 

2．新材料专项申报指南 

3．高性能电机与高端数控机床专项申报指南 

4．机器人与高端装备专项申报指南 

5．关键核心基础件专项申报指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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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海洋技术专项申报指南 

7．双碳科技专项申报指南 

8．生命健康专项申报指南 

9．现代农业专项申报指南 

10．现代服务业专项申报指南 

 

 

宁波市科学技术局 

2022 年 4 月 29 日 


